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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A／C.6／85／卫24号文件内决议草案执行部份第1段的规定,大会

请秘书长:

（a）根据下列及其他文书’编制一份关于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其他国际公法

实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现有和发展中的国际

经济法原则和规范清单:

秘书长按照议事规则第153条规定提出的说明

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垂

A／C.6／85／工』24号文件内经修正后的决议草案

国际经济法

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

的原则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步发展

1980—1981两年期方案予算

议程项目91和111

第三十五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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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赤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大

会1970年10月24日第2625（xxv）号决议）;

（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1974年5

月1日第3201（s-v工）和3202（s—v工）号决议）;

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大会1974年12月12日第3281

（XX工X）号决议）;

四大会1975年9月1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S＿

V工工）号决议;

（n大会1980年月日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的第号决议;

岗《关于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条例的多边协议》;

倘］决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至第五届会议）的《最后文件》°
又「

（b）根据上文（a）分段的清单’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经济法的

原则和规范编写←份分析性研究报告.

2。秘书长对A／C·6／35／卫24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提出≡份所涉行政和经

费问题的说明（A／C.6／35／I‖27）,其中他指出j需耍＄115’100,以便在
1981年任用顾问五名’每名为期五个月’以进行设想的工作。

3·在1980年12月5日举行的第六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中口头提出了若

千订正’其中之一是＊会请训研所而不是秘书长来dif行修正后的决议草案中所设想
的工作。这项口头订正消除了经常予算所涉的任何经嚼问题。修正后的决议草

案在同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4·不过’在第六委员会作出决定后’秘书长收到训研所代理执行主任的一封

信d该信指出’训研所虽然对新自恫际经济秩序问题极有兴趣0但除非大会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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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专款作为必要的经费’它在财力上无法进行这项研究.

5.在此种情况下,似乎是说,如果大会想要进行第六委员会建议的研究,将

须在予算第26款下增拨＄115,100.




